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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班目的：辦理適合一般社會大眾進修之各項專業知識與應用技能課程。
二、招生班別：課程內容請至http://web.ce.npic.edu.tw/files/90-1025-1.php查詢。
◎單元體驗課程
	班別名稱
	上課日期
	上課時間
	時數
(節)
	學費
	授課教師

	美麗拼貼在我家
	101.09.15
	週六上午
09:00-12:00
	3
	$850
(含材料費)
	司徒黛

	簡單做天然環保洗衣粉
	101.09.22
	週六上午
09:00-12:00
	3
	$750
(含材料費)
	司徒黛

	皮雕入門-半圓零錢包(大)
	101.09.22
	週六上午
09:00-12:00
	3
	$650
(含材料費)
	賴春菊

	美麗有趣杯子蛋糕皂
	101.09.29
	週六下午
01:00-05:00
	4
	$1,000
(含材料費)
	司徒黛

	皮雕入門-皮帶
	101.10.06
	週六上午
09:00-12:00
	3
	$850
(含材料費)
	賴春菊

	天然素材創作班
	101.10.08
	週一晚上
06:30-09:30
	3
	$450
(含材料費)
	林麗華


◎非學分班
	班別名稱
	上課日期
	上課時間
	時數
(節)
	學費
	授課教師

	不動產經紀人換證訓練班
	101.10.03-10.18
(報名至09.10)
	週一至五
晚上排課
	30
	$4,500
	本校不動產經
營系專任教師

	書法藝術
	101.09.12-11.07
	週三上午
09:00-11:00
	16
	$1,760
(材料費另計)
	莊哲彥

	伸展瑜珈
	101.09.12-12.26
	週三下午
05:00-06:00
	15
	$2,250
	陳雅雯

	導引氣功入門
	101.09.18-11.06
	週二上午
08:00-09:00
	8
	$800
	陳玟璉

	手工玩皂創意班
	101.10.05-12.21
	週五晚上
06:30-08:30
	24
	$2,640
(材料費另計)
	司徒黛

	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取得資格訓練班
	101.10.29-11.16
(報名至10.08)
	週一至五
晚上排課
	30
	$3,900
	本校不動產經
營系專任教師

	情境讀解日語N1&N2
（日語UP速讀法）
	101.10.08-11.26
	週一晚上
06:30-08:30
	16
	$1,760
(書籍費另計)
	張月環

	聽說英語很好學，旅遊出國一路通
	101.10.16-11.15
	週二、四晚上
06:30-08:30
	20
	$2,000
(書籍費另計)
	潘怡君
楊素貞

	歐風拼貼生活家飾
	101.10.16-12.04
	週二晚上
06:30-08:30
	16
	$1,760
(材料費另計)
	司徒黛

	會聲會影-數位影音剪輯燒錄
	101.10.17-11.21
	週三晚上
06:30-08:30
	12
	$1,320
	吳聰義

	不動產經紀營業員換證訓練班
	101.11.19-12.07
(報名至10.29)
	週一至五
晚上排課
	21
	$2,730
	本校不動產經
營系專任教師

	多益英文證照密集訓練班
	101.11.26-12.21
	週一至五晚上
06:30-09:30
	60
	$4,500
(書籍費另計)
	潘怡靜


三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各班額滿為止，每週一至週五，上午8:30-12:00；下午1:30-5:00 (晚上或假日請事先預約)
四、報名地點：屏東市民生東路51號《本校行政大樓一樓進修推廣部推廣組》

五、洽詢電話：(08)7238700轉2731或2732 (E-mail：contex@npic.edu.tw)
六、報名資料：學歷證件影本（學分班應附）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照片乙張及學(分)費。

七、報名方式：
1.親自或委託他人攜帶報名資料至本校進修推廣部推廣組報名。

2.通訊報名請填妥報名表(報名表請上網下載)並附上報名資料及郵政匯票(匯票抬頭：「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」)後，郵寄至900 屏東市民生東路51號 進修推廣部推廣組。
八、學費優惠：

1.本校推廣教育舊學員、建教合作廠商、特約醫療院所員工9折。

2.本校學生、畢業校友8折。

3.本校教職員工之配偶及直系親屬8折。

4.身心障礙人士、長青人士( 65歲以上) 8折。

5.集體報名：3人(含)以上9折；5人(含)以上85折；10人(含)以上8折。

6.同時報名二班(含)以上95折；三班(含)以上9折。
九、注意事項：
1.本研習課程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。

2.學員修習期滿成績及格者，由本校發給結業證書或學分證明書，但缺課時數達上課總時數1/3或成績不及格者，則不予核發。
3.退費事宜：

(1)未達開班成本，不予開課之班別，無息退還學員所繳之學費。

(2)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課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(分)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

(3)學員於開課後未逾全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(分)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

(4)學員於開課後逾授課時數三分之一，不得申請退費。

十、為確保您的權利，本課程與活動等相關內容，如有異動，請以報名現場資訊為主，且本校保有講師及課程異動權利。
廣告








